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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普查结果，现将我省第三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55337 个，从业人员 79.6 万人，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101.8%和 87.7%。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50.4%，零售业占 49.6%。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44.9%，零售业占 55.1%（详见表 3-1）。  

 

 

表 3-1 按行业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5337 796234 

批发业 27883 357822 

 农、林、牧产品批发 2986 3983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4407 89417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331 21114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721 6826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916 19006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8184 9854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7445 64540 

 贸易经纪与代理 642 6137 

 其他批发业 1251 12405 

零售业 27454 438412 

 综合零售 3515 134046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3748 4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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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2108 3281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451 18098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2144 31708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3661 69861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4399 44927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4166 39888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262 20928 

 
    

 

图 3-1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结构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1%，外商

投资企业占 0.2%。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企业法人单位的 2.0%，股份有限公司占 1.4%，有限

责任公司占 42.1%，私营企业占 42.2%。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6.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8%，外商投资企业占 1.5%（详见表 3-2）。 

 

 

 

 表 3-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5337 796234 

内资企业 55183 77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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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 1085 46452 

 集体企业 1236 19263 

 股份合作企业 149 2792 

 联营企业 211 2675 

 有限责任公司 23300 335564 

 股份有限公司 780 35604 

 私营企业 23352 246047 

 其他企业 5070 8169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55 14410 

外商投资企业 99 11731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890.2 亿元，比 2008 年末增长 250.3%。

其中，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771.4 亿元，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118.8 亿元，

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228.2%和 297.9%（详见表 3-3）。  

 

表 3-3 按行业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5890.2  

批发业 3771.4  

 农、林、牧产品批发 106.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357.0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20.5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56.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182.5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108.5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623.1  

 贸易经纪与代理 93.7  

 其他批发业 122.7  

零售业 2118.8  

 综合零售 507.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95.9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08.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02.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85.3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559.9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210.6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96.5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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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按行业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结构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 4484 个，从业人员 31.80 万人，

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73.0%和 75.1%。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5%，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3%，外商投资企业占 0.2%。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7%，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0.2%（详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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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484 318047 

内资企业 4461 317042 

 国有企业 271 163227 

 集体企业 134 7072 

 股份合作企业 32 1390 

 联营企业 23 890 

 有限责任公司 1755 85800 

 股份有限公司 138 15456 

 私营企业 1982 41117 

 其他企业 126 209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3 450 

外商投资企业 10 555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810.91 亿元，比 2008 年末增

长 4.3 倍（详见表 3-5）。  

    表 3-5 按行业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4810.91  

 铁路运输业 1944.64  

 道路运输业 2203.67  

 水上运输业 0.80  

 航空运输业 176.27  

 管道运输业 90.27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64.57  

 仓储业 241.90  

 邮政业 88.79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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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末，全省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5933 个，从业人员 25.9 万人，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20.1%和 24.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43.5%，餐饮业占 56.5%。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43.0%，餐饮业占 57.0%（详见表 3-6）。  

表 3-6 按行业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933 259184 

住宿业 2578 111365 

 旅游饭店 887 69633 

 一般旅馆 1399 34980 

 其他住宿业 292 6752 

餐饮业 3355 147819 

 正餐服务 2743 130736 

 快餐服务 121 7928 

 饮料及冷饮服务 153 1913 

 其他餐饮业 338 7242 

  

  图 3-3 按行业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结构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4%，外商

投资企业占 0.6%。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企业法人单位的 4.2%，股份有限公司占 1.9%，有限

责任公司占 35.1%，私营企业占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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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1.9%，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3.4%，外商投资企业占 4.7%（详见表 3-7）。  

表 3-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933 259184 

内资企业 5873 238243 

 国有企业 247 15217 

 集体企业 129 3081 

 股份合作企业 22 675 

 联营企业 27 488 

 有限责任公司 2083 111616 

 股份有限公司 111 8615 

 私营企业 3176 94011 

 其他企业 78 454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3 8735 

外商投资企业 37 12206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为 586.5 亿元，比 2008 年末增长 2014.0%。

其中，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78.7 亿元，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07.7 亿元，分

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2064.9%和 1927.0%（详见表 3-8）。  

 

表 3-8 按行业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586.5  

住宿业 378.7  

 旅游饭店 286.0  

 一般旅馆 73.6  

 其他住宿业 19.2  

餐饮业 207.7  

 正餐服务 180.8  

 快餐服务 14.2  

 饮料及冷饮服务 2.7  

 其他餐饮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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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3579 个，从业人员 

13.15 万人，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32.6%和 54.2%。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7.4%，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占 0.5%，外商投资企业占 2.1%。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0.1%，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3.1%，外商投资企业占 6.8%（详见表 3-9）。 

 

表 3-9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579 131457 

内资企业 3486 118456  

 国有企业 105 7089  

 集体企业 9 99  

 股份合作企业 11 249  

 联营企业 7 91  

 有限责任公司 2100 76276  

 股份有限公司 84 20506  

 私营企业 1148 13481  

 其他企业 22 665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9 4023  

外商投资企业 74 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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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及结构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83.04 亿元，比 20

08 年末增长 154.7%（详见表 3-10）。  

表 3-10 按行业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1283.04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949.32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33.1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0.57 

   五、金融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 812 个，从业人员 15.42 万人，分别比 2008 年末

增长 23.8 %和增长 3.9%。（详见表 3-11） 

表 3-11  按行业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812 154221 

  货币金融服务 377 92058 

  资本市场服务 8 3240 

  保险业 395  57961 

  其他金融业 32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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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4233.7 亿元，比 2008 年末增长 152.1%（详

见表 3-12）。 

表 3-12  按行业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34233.7  

  货币金融服务 32734.0  

  资本市场服务 178.8  

  保险业 1101.8  

  其他金融业 219.1 

 

六、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8142 个，比 2008 年末增长 98.1%。其中，房地

产开发企业 3365 个，比 2008 年末增长 145.1%；物业管理企业 2960 个，中介服务业 1011 个，

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122.9%和 128.2%。 

2013 年末，全省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为 23.66 万人，比 2008 年末增长 100.9%。

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 10.49 万人，比 2008 年末增长 141.6%；物业管理企业 10.30 万人，中介

服务业 1.07 万人，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121.5%和 79.4%（详见表 3-13）。 

表 3-13  按行业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8142 236580 

  房地产开发经营 3365 104876 

  物业管理 2960  102958  

  房地产中介服务 1011  10670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477  9016  

  其他房地产业 329  9060  

 

（二）资产总计 

2013年末，全省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为 11162.29亿元，比 2008年增长 423.1%，

房地产开发企业 9062.07 亿元，比 2008 年增长 409.9%；物业管理企业 330.04 亿元，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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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50.73 亿元，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221.8%和 25.2%（详见表 3-14）。 

表 3-14  按行业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万元） 

合  计 11162.29 

  房地产开发经营 9062.07 

  物业管理 330.04  

  房地产中介服务 50.73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131.25  

  其他房地产业 1588.20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20 万个，从业人员 18.92 万人，分

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145.0%和 133.4%。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1%，

外商投资企业占 0.2%。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0.3%（详见表 3-15）。 

  

表 3-1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2030 189151 

内资企业 11992 188324 

 国有企业 329 17297 

 集体企业 179 11453 

 股份合作企业 30 615 

 联营企业 29 352 

 有限责任公司 6076 95152 

 股份有限公司 191 8197 

 私营企业 5037 53714 

 其他企业 121 1544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2 238 

外商投资企业 26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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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及结构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722.41 亿元，比 2008 年末增长 9.6

倍。  

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5821 个，从业人员 15.18 万人，

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194.9%和 150.0%。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5%，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2%，

外商投资企业占 0.3%。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8.9%，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占 0.4%，外商投资企业占 0.7%（详见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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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821 151794 

内资企业 5794 150215 

   国有企业 344 40386  

   集体企业 97 1929  

   股份合作企业 24 570  

   联营企业 8 485  

   有限责任公司 2800 69129  

   股份有限公司 82 3515  

   私营企业 1956 26643  

   其他企业 483 7558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1 592  

外商投资企业 16 987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174.43 亿元，比 2008 年末增长

3.9 倍（详见表 3-17）。 

表 3-17 按行业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1174.43  

 研究和试验发展 182.94  

 专业技术服务业 815.54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75.95  

  

  九、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3969 个，从业人员 5.94

万人，分别比 2008 年末增长 71.3%和 73.9%。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8%，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占 0.1%，外商投资企业占 0.1%。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4%，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占 0.4%，外商投资企业占 0.2%（详见表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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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3969 59431 

内资企业 3962 59079  

 国有企业 68 4067  

 集体企业 89 1852  

 股份合作企业 23 311  

 联营企业 10 102  

有限责任公司 1620 22623  

 股份有限公司 46 3743  

 私营企业 2058 25701  

 其他企业 48 68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 264  

外商投资企业 5 88  

 

  （二）资产总计  

  201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62.55 亿元，比 2008 年末

增长 27.6%（详见表 3-19）。 

 表 3-19 按行业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资产总计（亿元） 

合 计 162.55 

 居民服务业 40.11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11.24 

 其他服务业 11.20 

   

   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 2661 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

企业法人单位 1420 个。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10.10 万人。其中，行

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6.18 万人。 

  （二）资产  

  201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80.86 亿元，行政事业及

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56.9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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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教育  

  （一）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14851 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3840 个。

教育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63.88 万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61.64 万人。  

  （二）资产  

  201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2.12 亿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766.51 亿元。  

  十二、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14693 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

位 14139 个。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8.92 万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26.32 万人。  

  （二）资产  

  2013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1.00 亿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年末资产 535.66 亿元。  

  十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2013 年末，全省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5611 个。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

单位 1641 个。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9.10 万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

单位 3.73 万人。  

  （二）资产  

201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44.26 亿元，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

人单位年末资产 143.47 亿元。  

  十四、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13 年末，全省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 54897 个。其中，行政事业

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54873 个。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90.79 万人。其

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90.47 万人。 

  

注释： 

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